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獎勵優秀國中生完全免試入學獎學金發放作業要點 

107 年 11 月 28 日行政會議訂定 

109 年 07 月 27 日行政會議修正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公立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貳、宗旨 

    獎勵鄰近學區應屆國中畢業生透過完全免試入學管道升學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

達成 12年國民基本教育就近入學之教育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參、發放對象 

    基隆市全區與新北市萬里區、瑞芳區、貢寮區、雙溪區、平溪區之應屆國中畢業生，透過完全免試

入學管道進入本校就讀之高一學生。 

 

肆、核發標準 

(一) 視該學年度核定之獎學金總金額，依完全免試入學學生之國中會考成績擇優，每位學生發放一

萬元整。 

(二) 若同時符合「教育部均衡教育發展獎勵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中職獎學金」或「優質化就近入

學國中生獎學金」者，擇優領取，不得重複請領。 

 

伍、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